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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兵团屯垦戍边合法性及潜在合法性危机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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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兵团是新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新疆的发展和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改革开放后，国家进入和平发展时期，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深入， 但兵团体制优势未能得到充分发挥， 这引起了学者们对兵团未来前途和发展的关注。 

兵团现实存在既有历史的依据，又有现实的基础。兵团的转变和体制改革面临的困境容易造成不必要的误解，因 

而正确认识兵团屯垦戍边的和平时期转变和兵团体制困境十分必要。兵团潜在合法性危机的根源在于兵团屯垦戍 

边的法律地位问题，因此，明确兵团法律地位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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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下简称“兵团”)自成立以 

来为新疆的发展与繁荣、祖国西北边疆的稳定与安全 

发挥了重要作用，具有广泛的合法性基础。然而，随 

着国家进入了一个长久的和平发展期和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 兵团在发展中出现了一些问题， 

兵团面临着潜在的合法性危机，因而，兵团未来发展 

和前途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我们认为，兵团现实存在 

具有历史的依据和现实的基础，对于由于传统思维造 

成对兵团和平时期的转变和兵团体制的误解需要加以 

澄清， 兵团面临的潜在危机在于兵团的法律地位问题， 

需要妥善解决。 

一、历史依据：路径依赖解释 

道格拉斯·诺斯提出“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 

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 [1] ，制度一旦走上了某一条 

路径， 它的既定方向会在往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 

如同进入了特定的 “轨迹” ，制度变迁会沿着这一 “轨 

迹”持续下去。所以， “从根本上改变路径的困难是显 

而易见的” [2] 。他将这种历史的继承和延续现象称为 

“路径依赖” 。 兵团屯垦戍边便是路径依赖现象的一个 

具体体现。 

从历史的脉络里，我们可以发现，自西汉武帝开 

始，屯垦戍边成为历代主要中央政权治理西域的一条 

重要路径。尽管后来屯垦戍边的组织管理形式发生了 

一定的改变，但是西域屯垦戍边的路径并没有发生根 

本的变化。屯垦戍边作为治理西域的路径得到沿袭， 

既有统治者思想观念作用，又有现实的利益考量。我 

们知道，西域地区是西汉武帝打败匈奴后纳入中原政 

权辖区版图的。而正是这个时期，儒家思想取代了道 

家思想成为正统的主流的政治思想， “大一统”思想被 

广泛接受，并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西汉武帝后，历 

代统治者基本上都将实现“一统” 为己任，把实现“一 

统”作为中央政权完整的重要象征，一统西域地区也 

不例外。然而，对于古代统治者来说，西域地域偏远， 

远离中央政权统治中心，易受外敌袭扰，维持统治秩 

序难度大， 社会成本高。 而屯垦戍边是一种寓兵于农、 

兵农合一、以劳养武、劳武结合的军政制度和经济制 

度，可以有效地降低维持中央政权在西域统治地位的 

难度和社会成本。西域屯垦戍边不仅可以帮助中央政 

权解决因西域偏远造成在西域维持一支常备军成本过 

高的问题，而且为中央政权在西域保留一股认同中央 

政权统治的力量。正因为如此，历代王朝选择了屯垦 

戍边，历代王朝屯垦戍边又强化了治理西域地区对屯 

垦戍边的“路径依赖” 。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在历史“惯性”的作用 

下延续了千百年的在西域屯垦戍边的传统，组建了专 

门的屯垦戍边组织——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中央 

政府组建兵团屯垦戍边不仅实证了道格拉斯·诺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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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路径依赖”理论，而且说明了兵团屯垦戍边 

是对历史上西域屯垦戍边的继承和延续，具有历史的 

继承性。

二、现实基础：授权与有效 

兵团屯垦戍边的选择具有历史的继承性，其现实 

中长期存在则在于兵团屯垦戍边得到中央政府的授权 

和兵团屯垦戍边的有效性，两者共同构成了兵团屯垦 

戍边的现实基础。 

第一，国家对组建兵团的授权以及对兵团地位和 

作用的认定是兵团屯垦戍边合法性的权威来源。1954 
年 7月 15日， 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和新疆军区请示西北 

军区、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中央军委总参谋部，正式提 

出二十二兵团与新疆军区生产管理部合并后改用“生 

产建设兵团”名称问题。1954 年 8 月 6 日，中央军委 

对中央新疆分局和新疆军区的组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 

兵团的请示作出批复，同意组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 

团。1954 年 10 月 7 日，根据总参谋部的批复，新疆 

军区宣布组建并成立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后来， 

由于历史的原因，兵团一度撤销，但是经过反复论证 

后中央决定兵团恢复。1981年 12月 3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中央军委同意国家农委党组、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党委《关于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报告》，决定 

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由此可见，兵团组建成立得 

到了国家组织机构的批准授权。 

此外，改革开放后，历届中央领导人基本上都对 

兵团任务和作用作出重要论述，肯定了兵团屯垦戍边 

的职责和功能。1981年，邓小平同志视察新疆时十分 

明确地表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组织形式与军垦农 

场不同，任务还是党政军结合” ，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就是现在的农垦部队” ，兵团是“稳定新疆的核心，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要恢复。 ” [3](866) 1990年，江泽民总书 

记视察新疆石河子垦区时指出， “组建生产建设兵 

团，……最后是毛主席亲自作出的决定。毛主席曾经 

对你们提出三个要求：一个生产队，一个工作队，一 

个战斗队。 ” [4] 2009 年，国家主席胡锦涛要求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当好三个队，发挥三大作用” 。历届领导 

人的论述使兵团屯垦戍边获得了权威支持。 

从整个过程来看，兵团的组建和恢复都得到了党 

和国家决策机构的批准认可。改革开放后，兵团屯垦 

戍边又经过历届中央领导人的权威支持。由此可见， 

兵团屯垦戍边具有一定的权威性。 

第二，新疆兵团为实现国家统一与巩固新疆地方 

政权发挥重要作用，为兵团屯垦戍边奠定了合法性基 

础。新疆兵团的前身是进疆人民解放军和和平起义部 

队整编后的生产部队。组建前，他们为实现国家统一 

与维护和巩固新疆政权做出了重要贡献。 

为了使人民免受战争之苦，驻新疆的国民党部队 

决定和平起义。1949 年 9 月 25、26 日，新疆军政要 

员陶峙岳、包尔汉等人先后通电起义。陶峙岳在通电 

中表示， “自即日起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竭诚接受毛 

主席之八项和平声明与国内和平协定。 全军驻守原防， 

维持地方秩序，听候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人民解放 

军总部之命令。 ” [3](114) 在国民党起义部队的努力下， 

在人民解放军接管新疆地方政权以前，新疆社会并没 

有发生大的动荡，社会秩序基本上得到维持。 

和平解放后，极少数国民党特务和顽固分子不甘 

心失败，在哈密、鄯善、吐鲁番、焉耆、轮台、库车 

绥来、呼图壁、昌吉等地策划暴乱。为此，驻新疆解 

放军先后平息了叛军哗变(如哈密抢劫案、库车抢劫 

案、鄯善兵变以及骑七师叛军叛乱等)，剿灭了乌斯满 

等匪帮，维护了和平解放后新疆社会的稳定。几乎与 

此同时，根据中央的指示，新疆各地和解放军部队展 

开了镇压反革命的运动。经过动员教育、发动群众、 

揭发检举、内查外调、甄别定案、分别处理等方式， 

查出不少特务、土匪和反革命分子，纯洁了新疆社会 

和革命队伍，为新疆的社会稳定奠定了基础。 

人民解放进军新疆和国民党部队和平起义推动了 

新疆的和平解放，实现了国家的统一。随后，人民解 

放军又通过平息暴乱、肃清匪帮、镇压反革命等活动 

安定了新疆的社会秩序，巩固了新生政权，为兵团的 

组建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毛寿龙提出，武装斗争 

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最根本的合法性基础。 [5] 

国家统一与巩固政权奠定了新生政权的合法性基础， 

也为人民解放军转业复员军人组建的兵团积累了丰富 

的社会资本。 

第三，新疆兵团屯垦戍边在维护新疆稳定与发展 

中切实有效，为兵团屯垦戍边的合法性提供了重要保 

证。成立几十年来，兵团屯垦的成就、戍边的效果有 

目共睹，为兵团屯垦戍边合法性积累了深厚的社会资 

本。 

兵团成立后，工作重心集中到经济建设上，经济 

快速发展。兵团工农业生产总值从 1954 年的 0.89 亿 

提升到 1974年的 10.19亿，经济发展最好的年份其工 

农业生产总值达到 11.43亿元。1958~1960年，三年自 

然灾害时期，全国经济受到重创，兵团的工农业生产 

总值却从 2.29亿元跃升至 7.82亿元。 [6] 兵团工农业的 

发展创造了大量物资财富，为兵团屯垦戍边准备了充 

足的物资基础。 

据 2011 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统计年鉴，到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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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兵团人口从开始时期的 17.55 万人增加到 177.11万 

人，最高年份达到 194.32万人。1954~1957年，人口 

从 17.55万人增加到 31.15万人。1958~1962年，兵团 

人口从 31.15万人猛增至 86.21万人。1962~1966年， 

兵团人口从  86.21  万人猛增至  148.54  万人。1967~ 
1975年，兵团人口从 148.54万人猛增至 177.11万人。 

兵团人口的增加为屯垦戍边事业储备了丰富的人力 

资源。

在发展的同时，兵团肩负起了维护社会稳定、守 

卫边防的任务，并且取得很好的成效。1958年，兵团 

农七师武装连队配合国防部队平定了阿勒泰地区富蕴 

县的叛乱，剿灭了参与暴乱的匪徒，取得剿匪任务的 

胜利，保证了北疆社会的安定。1962年，伊犁和塔城 

地区出现大批边民外逃苏联事件，严重影响了边境地 

区的社会政治经济的稳定，兵团临危受命，担负起维 

持治安、劝阻边民外逃、从事边民外逃地区的农牧业 

生产和基层工作， 实行代耕、 代牧、 代管(又称 “三代” ) 
工作。 “三代”工作结束后，兵团根据国务院和中央军 

委指示“在新疆沿中苏边境地区建立边境农场带” 。 到 
1972年底， 兵团共建边境农场 58个， 人口总数为 34.15 
万人，在中苏边境建立起一道防止苏联入侵和渗透的 

有效防线。 

此外，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爆发，兵团 

担负起支援西线解放军作战的任务。为此，兵团组建 

了支援前线运输队，运输战略物资，保障前线物资供 

应，还参加搬运炮弹、抢救伤员、运送烈士、押解俘 

虏、抢修道路等战勤工作。有些队员还有幸配合炮兵 

团作战，出色完成了任务。1990年，在平息阿克陶县 

巴仁乡武装叛乱中，兵团民兵抓获暴徒 14名、嫌疑分 

子 15 名，缴获一些武器装备。2009 年，新疆乌鲁木 

齐发生“七·五”暴乱，兵团在事发 24小时之内迅速 

集结三万多民兵待命，到达指定地点执行巡逻执勤任 

务。2011年，和田喀什遭到恐怖袭击，兵团应急民兵 

在地委的统一安排下，参与社会控制和社会巡逻。显 

然，兵团已经成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保障西北安全 

的重要力量。 [7] 

工农业生产发展丰富了屯垦戍边的物质基础，兵 

团的人口规模扩大为屯垦戍边事业提供了丰富的人力 

资源，两者共同保障了屯垦戍边事业的顺利进行。参 

与新疆剿匪、处理暴乱， 配合国防部队抗击边境入侵、 

建立边境缓冲区，有效地维护了新疆社会的稳定，促 

进了边境地区的国防安全，强化了兵团屯垦戍边的作 

用。总之，兵团屯垦戍边的实践证明了兵团屯垦戍边 

的有效性，保证了兵团屯垦戍边获得更广泛的合法性 

基础。 

三、潜在合法性危机 

从目前的状况来看，中央政府希望兵团能够发展 

壮大，希望兵团在维护新疆社会稳定方面发挥重要作 

用。因此，在可见的未来，中央政府会保持新疆屯垦 

戍边政策的持续性。然而，改革开放前后，在外部环 

境的影响下，兵团发生了一些变化，难免会让人产生 

疑虑，笔者认为有必要加以澄清。 

首先， 应正确认识兵团屯垦戍边的和平时期转变 

和兵团体制困境。20 世纪 70 年代末，世界形势发生 

转变，邓小平作出了国际“形势是好的” [8] 判断。后 

来，随着国际形势的进一步发展，他又指出，世界政 

治力量对比出现重要变化， “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 

战争力量的增长” [9](127) ， “世界大战打不起来” [9](320) ， 

争取一个长期的和平环境是可能的。此时，中央把党 

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发展经济上来，实施改革开 

放政策。为了为国内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国家 

推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对于边境的摩擦和冲 

突通常采取对话、谈判等方式解决。如此一来，以前 

边境线上的激烈对抗与冲突基本上得到避免，这使很 

多人误以为“天下太平” ， 兵团边境线上继续屯垦戍边 

似乎变得不重要了，甚至产生兵团屯垦戍边无用的错 

觉。然而，这些人忘记了“弱国无外交”的事实，不 

明白任何对话、谈判的背后是实力的较量。西北边境 

之敌不敢贸然进犯， 兵团其实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兵团屯垦戍边只是发生了显性功能向隐性功能的演 

变， “兵团无用”只是部分人和平时期的错觉。 

和平发展时期，新疆社会形势也发生变化，兵团 

维稳的功能得到强化。此时，新疆的主要威胁演变为 

民族分裂主义和非法宗教活动。新疆的民族分裂分子 

和宗教极端分子不断制造恐怖事件，制造民族隔阂， 

利用非法宗教活动煽动不明真相的少数民族群众闹 

事，使新疆面临的局面更加复杂，人民内部矛盾和敌 

我矛盾纠缠在一起。假如此类事件交由军队处理，将 

会造成不利的国际影响。加之，类似事件往往具有突 

发性，地方政府很难迅速调集力量应对。而兵团散布 

于新疆各地，亦兵亦农、能文能武，解决此类事件时， 

不仅反应速度快，而且得心应手。 

不可否认， 兵团的体制与市场机制存在某些冲突， 

但不能仅仅因为存在某种冲突就彻底否定兵团。兵团 

屯垦戍边采取党、政、军、企、社合一的组织体制， 

其组织系统以服从命令为纽带，以纵向运行和层级节 

制为特征， 是典型的科层体制， 具有多元的组织目标。 

从组织目标来看，兵团担任着发展和繁荣新疆与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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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稳定和安全的任务，不是一个单纯的企业组织， 

而是类似于提供公共服务的公共组织。这就要求兵团 

在参与市场竞争时更加注重实现公共利益、提升公共 

福祉，而不是单纯地谋求企业利润。正是如此，兵团 

才会在不具备生产条件，甚至不具备基本生活条件的 

边境地区建立边境团场。如果让此种状态的团场参与 

市场竞争，那么势必被市场淘汰。然而，从国防安全 

角度考虑，边境线上需要兵团存在。 

从成本−收益的角度分析，兵团屯垦戍边成本低、 

收益高，符合市场选择的要求。在西北边疆，兵团戍 

守着祖国 2  019 公里的边境线。如果撤销兵团，那么 

兵团戍守的边境线必须由人民解放军接管。然而，由 

人民解放军来戍守这段边境线需要较高的社会成本， 

因为它不仅地域偏远漫长，而且条件艰苦，在此维持 

一支戍边部队需要投入大量人力、财力和物力，而且 

效果不一定会明显。如果保留兵团屯垦戍边，则可以 

大大降低社会成本。因为早在 20世纪 60 年代中苏关 

系紧张时期，中央命令兵团沿中苏边界先后建立了 58 
个边境团场。从此以后， 兵团人在中苏边境安家落户， 

“种政治田、放政治牧” ，守卫着祖国漫长的边境线。 

此外，兵团是一支不穿军装、不拿军饷、永不复员的 

特殊部队，他们艰苦创业、自力更生，并不需要国家 

支付大量的军费。如此看来，由兵团戍守这段边境线 

可以大大降低国家守卫边防的社会成本，符合公共利 

益。 

与市场机制的冲突是兵团屯垦戍边市场化面临的 

现实问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兵团体制与市场机制之 

间的冲突不可调和。亚当·斯密在《论分工的原由》 

中提到人类具有“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 

易” [10] 的倾向。在新制度经济学者看来，交易普遍存 

在于企业、市场和国家等组织中。交易“使用真实的 

资源” [11] 便产生了交易费用。因此，企业、市场和国 

家都存在交易费用。科斯认为，企业和市场在协调资 

源中存在交易费用，如果市场配置资源的费用超过了 

企业内部管理的费用，那么企业内部管理配置资源是 

必要和合理的。如此看来，企业和市场是人们为降低 

交易费用设置的具有相互替代功能的制度安排。兵团 

体制和市场机制作为两种制度安排各有其优势。如果 

把兵团体制的优势和市场经济的规律结合起来，探索 

出兵团特殊的管理运行模式和方法，兵团不仅能更好 

地履行维稳戍边的特殊使命， 也能利用“集团化经济” 

的优势在市场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 

事实上，兵团屯垦戍边的危机不在于长久的和平 

使兵团屯垦戍边的显性功能隐性化产生的错觉和兵团 

特殊体制与市场机制的冲突，而在于兵团屯垦戍边能 

否发展壮大。因为只有兵团屯垦戍边事业发展壮大， 

才能解决兵团体制与市场机制之间的冲突问题，才能 

更好地维护新疆的稳定和安全。而兵团发展壮大首先 

要解决的是兵团屯垦戍边的法律地位问题，这才是兵 

团屯垦戍边合法性危机的根本问题。 

其次， 应明确兵团屯垦戍边潜在合法性危机的根 

源。韦伯将合法性分为三类：一是基于传统的合法性， 

即传统合法性；二是基于领袖人物超凡感召力的合法 

性，即魅力型的合法性；三是基于合理合法准则上的 

合法性，即法理型的合法性。 [12] 

假如以韦伯的分类作为三个维度分析来兵团的合 

法性，那么我们很容易发现兵团屯垦戍边存在着法理 

的合法性的缺失。兵团屯垦戍边是对历史上屯垦戍边 

的继承和延续，具有历史的继承性，因而拥有传统合 

法性。至于个人魅力型的合法性则来源于人们对伟大 

领袖毛泽东、 邓小平等领导人的权威与影响力的承认。 

作为第一、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他们在人民群 

众当中拥有极高的声誉和影响，兵团屯垦戍边恰恰是 

在他们英明决策下成立和恢复的，因而兵团屯垦戍边 

也获得了大量合法性基础，或者说具备个人魅力型的 

合法性基础。正是因为在个人魅力型领袖人物的决策 

下成立和恢复，而忽视了对兵团屯垦戍边法律地位的 

明确。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法治观念引入现 

实政治领域是最近几十年的事。因此，今日兵团屯垦 

戍边法理的合法性缺失是历史因素造成的。 

兵团屯垦戍边法理合法性的缺失是由历史因素造 

成的。然而，当前正是兵团屯垦戍边法律地位问题影 

响了兵团的发展壮大，成为兵团屯垦戍边潜在合法性 

危机的根源。新的历史时期，国家战略重心向西转移， 

在西部大开发战略推动下，新疆成为国家开发的“热 

土”和西向开放的“桥头堡” 。兵团作为国家发展和稳 

定新疆的重要力量，国家从政策上赋予了中央计划单 

列组织和国有特大型企业集团的“双重待遇” ，但是由 

于兵团在新疆始终没有“合法”的身份地位，国家政 

策难以落到实处。兵团拥有土地面积 745.63公顷，然 

而国家并没有赋予兵团“属地国有矿产资源所有权和 

使用权” 。 因而，兵团在所属土地范围内不具备行政执 

法、经济管理和所属土地上的资源开发等权利。此外， 

依据中央现行政策，兵团是国务院计划单列的省级单 

位，是一个驻新疆的中央企业组织(相当于“外援建设 

者”)。在新疆地方政府来看，兵团是新疆地方经济发 

展的竞争对手，是一个争夺利益的“企业单位” ，实现 

地方与兵团的合作存在诸多障碍。因此，双方日常中 

的利益冲突和矛盾需要诉诸于两者的共同上级机关即 

国务院来协调和处理，但国务院又没有解决双方矛盾 

的日常机构，不可能解决双方的所有矛盾。如此看来， 

只有通过立法的形式明确兵团屯垦戍边的法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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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兵团与地方的关系，才是解决兵团与地方矛盾的 

有效途径。 

因此，在实现跨越式发展过程中，兵团应当将推 

动确立兵团屯垦戍边法律地位放在首要位置。法律地 

位明确后，兵团屯垦戍边面临的诸多问题就会迎刃而 

解。具体来说，制定一部关于兵团功能、性质、体制 

规范的法律或法规。其实，制定相关法律的设想早已 

有之，并且构想十分完善。有学者提出，利用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人大立法权限制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 

作条例》， 确定兵团的法律地位，待条件成熟时再报请 

全国人大或国务院制定相关法律或行政法规。 [13] 这部 

法律应当具有的基本内容包括：兵团在新疆的地位； 

兵团对其所属资源和资产的归属、管理与开发权利； 

中央人民政府和自治区人民政府对兵团的授权范围和 

权能；兵团与地方关系的基本准则；兵团企业合法性 

经营与公平竞争权利；兵团公检法机构以及武装力量 

的性质与职能；兵团垦区建政及建政的基本原则。 [14] 

之所以再次提出制定相关法律确立以兵团地位，是因 

为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兵地关系日渐复杂，其利益纠 

纷处理起来十分困难，加之跨越式发展的压力，非常 

需要这样一部法律法规来协调兵地关系。 

四、结语 

总之，屯垦戍边的历史规律性，兵团屯垦戍边实 

践的有效性，兵团屯垦戍边通过中央政府的授权和确 

认获得的权威性，三者共同构成了兵团屯垦戍边的合 

法性基础。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兵团屯垦戍边的 

合法性基础也会发生改变，可能诱发合法性危机。故 

而，加快推动兵团屯垦戍边法律地位问题的解决，建 

立起兵团屯垦戍边的法理的合法性成为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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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legitimacy of Xinjiang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Cor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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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Xinjiang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Corp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Xinjiang  and  plays  a  vital  role  in 
Xinjiang. After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advantages of the Corps system can’t be fully realized with the entry into 
peace and development era and  the depth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reform. Therefore, plenty of people who care 
about its development and future focus on the problem again. The authors analyze the basis of legitimacy of the Corps 
from history and reality dimensions and believe that people should correctly recognize the change and dilemma of the 
Corps,  the  authors  also  suggest  the  possibility  of  potential  crisis  of  the  Corps  and  propose  that  the  Corps  should 
establish its legal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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